
科研成果價值創造計畫(價創2.0)
管理說明會

- 期中重要事項說明



執行管理作業手冊

下載網址： https://tdpa.tdp.org.tw/

管理作業手冊為契約之一部分，並為計畫執行之依據。手冊內容若有變動，請以計畫網站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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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02. 期中查證會議
03. 工作報告

01. 價創2.0管考時程

04. 期中帳務查核
05. 期末重點提醒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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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創2.0管考時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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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創2.0管考時程

計畫開始、簽約完成、請/撥款

2024.Q1

5月辦理期中查證會議(含更新一
頁簡報及提供成效目標資料表)

2024.Q2

2024.Q3

1. 2024/12/31完成所有計畫查核點、KPI
2. 2025/1/15前繳交第2期工作報告
3. 2025/1/31前繳交全程執行總報告
4. 2025.1~2月實地帳務查核
5. 2025.2月辦理全程查證會議

2024.Q4~2025.Q1

1. 7/15前繳交第1期工作報告暨請第2期款
2. 實地帳務查核(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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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查證會議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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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查證會議(1/9)

會議安排 會議前10天
提供會議簡報、電子檔
(格式請上網下載)

1.查核點、新創公司、技轉、募資進度
2.CEO/COO聘用及新創事業簡報說明
3.經費、人力運用情況

會議應備資料

會議當天
1.簡報時間40分鐘(含成果展示)
2.Q&A時間60分鐘
3.地點：科專聯合辦公室

查證重點-執行進度查核查證結果
1.查證通過
2.限期改善
3.調整經費規模

2月時間調查與確認
預計時間5月份

1.簡報及工作內容佐證文件
2.分包合約
3.工時卡、研究紀錄簿(詳附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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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查證會議(2/9)_ CEO/COO聘用說明

2. CEO或COO於期中查證時，需進行
新創公司營運計畫(BP)簡報。

1. 計畫執行第5個月完成聘任有業界經驗的人
員擔任未來新創公司之CEO或COO。

3. CEO或COO之聘任，若未如期完成或經期
中查證評估結果為「不適任」，得以限期改
善方式處理，惟經限期改善後未果者，則以
減價驗收方式處置(繳回計畫40%之補助款)。

新創公司之執行長(CEO)或營運長(COO)聘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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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團隊CEO/COO適任性指標評估表

期中查證會議(3/9)_ CEO/COO適任性指標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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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CEO/COO適任性必要指標操作型定義說明

期中查證會議(4/9)_ CEO/COO適任性必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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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CEO/COO適任性必要指標操作型定義說明

期中查證會議(5/9)_ CEO/COO適任性必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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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CEO/COO適任性必要指標操作型定義說明

期中查證會議(6/9)_ CEO/COO適任性必要指標



13

團隊CEO/COO適任性必要指標操作型定義說明

期中查證會議(7/9)_ CEO/COO適任性必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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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CEO/COO適任性輔助指標操作型定義說明

期中查證會議(8/9)_ CEO/COO適任性輔助指標



計畫執行期間，新創公司成立後，要注意甚麼行政程序?

1.儘速完成技轉合約簽訂：
對應經濟部成果運用規定，請在技轉合約本文增訂” 「如依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
定需經報部核准事項，應於研發成果運用實施前事先報經濟部核准後始得為之；如有違反規定情事，甲方
（學校）及乙方（公司）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自負其責。」”

2.辦理價創2.0之研發成果公告作業：
a.須完成至少2項-- a.網頁公告   b.刊登全國性報紙，或成果發表會，或函告公會(三者擇一)
b.如擬進行成果讓與須報部後始得實施，應先完成上述成果公告，始得辦理讓與報部

3.如評估不進行研發成果公告，建請準備申請新創專章適用 (相關作業辦法調整簽核中，請依公告為準)
a.本作業非強制性，申請期間原則在計畫執行次年2月~12月(批次收件)
b.申請前提為技轉後學校技術股權至少佔公司80%
--專章第1類：成果得免公告、讓與及境外實施得免報部(惟敏感地區實施仍必須報部)
--專章第2類：除上述優惠，技轉或新增募資(應超過補助款)於計畫期間達成者，繳庫額度減半(僅限股票) 

4.辦理成果發明人緩課作業
a.新創公司完成技轉，並分配予團隊股票後，請就經濟部之成果來部辦理緩課作業
b.如有申請新創專章第2類，應清楚表列相關股權分配

15

期中查證會議(9/9)_ 期中之後應注意事項



工作報告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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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查核點工作及動支率皆達75%始得請款

 2. 繳交時間：

- 期中：7/15前來函繳交工作報告及請第2期款

-期末：1/15前來函繳交工作報告

(1)工作報告 (請下載，執行管理作業手冊 _工作報告)

      - 工作期間：1/1~6/30，繳交一式兩份

      -請另檢附-營運計畫(格式不拘)

 (2)領據(請領第2期款)

工作報告(1/5)

注意：
1.送件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2段51號7樓。
2.逾期罰款：以學科辦公室收文戳章日期為準，否則
每逾1日應扣減全程管理費0.1%作為逾期罰款金，
累計至送達為止。

(1)工作報告 (請下載，執行管理作業手冊 _工作報告)

      - 工作期間：7/1~12/31，繳交一式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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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校長、學校計畫管理單位、計畫主持
人簽章/用印及註明日期

工作報告 (2/5) _封面及工作進度表

右：概述達成重點，
另檢附完整資料

左：依計畫書查
核點內容填寫

學校計畫管理
單位用印

舉例：
XX產品良
率90%。

舉例：
投入XX產品製作，數量XX，
消耗量XX，產量XX，平均良
率95%。(詳附件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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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1/1~6/30 經費報支情形

工作報告(3/5)_經費運用情形表

共同執行業者：1/1~6/30自籌款運用情形
(育新創適用)

請共同執行業者，根據計畫書所規劃自籌款及達成進度填寫
後，提交給執行學校，由學校統一彙整繳交。

請執行團隊，根據計畫書所規劃經費及達成進度填寫，數字
應與學校主計室數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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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4/5)_計畫變更情形表

項目 一般變更 重大變更

應備
文件 計畫變更情形表(圖右) 1.計畫變更申請函

2.計畫變更情形表/計畫延長申請表

使用
情境 不影響計畫結案之變更 影響計畫結案之分、子項計畫項目、

規格、指標及成果之變更

作業
方式

於每期工作報告中檢附
「計畫變更情形表」報
請備查

請提出變更申請函，檢送「計畫變
更情形表」或「計畫延長申請表」
及相關附件，辦理計畫變更申請。

時間
點

應於各期執行結束後隨
當期工作報告報請備查，
各期工作報告不得追溯
前期變更。

預定變更前1個月及計畫執行結束
30日前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方可執
行。(11/30前提出)

一般變更、重大變更判別

 育新創(共同執行業者)計畫變更：新增一頁撰寫

✽一般變更與重大變更項目(詳附件1)。 ※若未能判斷屬重大變更或一般變更時，請洽辦公室承辦人討論。 20



出差地區：國外或大陸地區(另檢附出國報告及審議聲明書)

工作報告(5/5)_出差報告

蓋學校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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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帳務查核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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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帳務查核

 經費查核作業：原則採計畫執行期滿半年後查核1次、期末查核1

次為原則，亦得不定期依通知擇期進行經費訪視。

 期中查帳時程，已規劃於7~8月間辦理，屆時會再另外正式通知，

請學校安排查帳會議室、轉知校內承辦會計及準備必須文件。

 期中查核完畢後，將正式發函通知查核結論。若查核發現不符經

費編列原則、不當核銷等情形，各校須於期末前依查核報告及相

關規定完成改善。(期末查核若仍發現缺失項目，將予以核減，且

核減部分須繳回國庫)
※ 提醒：新創公司產生之相關費用，不得於計畫補助款中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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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重點提醒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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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期末重點提醒

計畫期間內必須完成所有查核點與KPI(包含預期成果及績效表)。
• 技術作價完成(驗收正式合約，相關規範說明附件4)。
• 募資完成(商業司登記)。

新創公司(商業發展署登記)實地訪視與查證。
• 公司成立(商業發展署登記)。
• CEO/COO 進行會議簡報。

完成上繳國庫作業(相關程序，詳附件5)。

研發成果運用請依本部規範辦理。
• 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60036)

• 緩課申請：學術機構應於股票分配予創作人當年度12/31前，向本司申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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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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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一般變更與重大變更項目

一般變更(工作報告報備) 重大變更(專函提出申請)
1.研究人員及待聘人員替換

(總/分項計畫主持人除外) 1.總/分項計畫主持人變更

2.材料項目替換 2.預定進度與查核點變更(含技術作價、募資關
鍵績效指標)

3.研究設備替換 3.分包與國際合作單位替換
4.差旅地點變更 4.績效指標(KPI)變更
5.二級科目間經費新增與異動 5.全程計畫延長

6.共同執行單位異動

7.一級科目超過經費流用原則

8.計畫終止與解除

9.簽約單位名稱變更

10.其它(足以影響計畫執行與成效之項目)

※若未能判斷屬重大或一般變更時，請洽辦公室承辦人討論。
27



研究記錄簿

1. 適用對象：執行學界科專之所有人員。

2. 適用時機：執行人員自投入之日起開始撰寫(每人1本)。

3. 撰寫方式：請使用可長久保留筆跡之書寫工具書寫。若以黏貼方式記錄，須於黏貼處
親自簽名蓋章，紀錄簿不得撕頁且中間不可留空白頁。記錄錯誤時請用筆刪去即可，
不可割掉、挖掉、貼掉，或用修正液塗掉。亦不可使用活頁簿形式。

4. 撰寫內容：請記錄各項研究工作、工程技術、設計結構與分析等之數據、資料及其改
變，或重要會議、信件、談話，個人研究心得、發現及創意，相關行政業務紀錄等。
非本計畫之內容請勿記錄，以免與學界科專計畫之成果產生智慧財產權糾紛。

5. 見證時機：定期送上一層主管見證，若遇重大發現、發明、心得或創意等應即送請見
證(見證人請親簽及日期)。

6. 記錄目的：研究紀錄簿係以證明研究人員確實於該期間內投入此研發工作，以維護智
慧財產權及申請專利之主張。

附件2：研究紀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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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卡
1. 參與計畫之成員均應據實填寫工時卡

2. 計畫主持人及分項計畫主持人，得免填寫工時卡。

3. 其餘參與計畫之成員(長期參與計畫研究，支領人事費者)均應據實填寫工時卡，經濟部
或本部委託之計畫管理單位得進行查核。

4. 填寫工時卡亦是證明於某期間內投入研發之佐證，與是否簽到無關。

★其他提醒★
建議文件繳交前，先請辦公室承辦人協同檢視，以避免不必要之文件往返。

附件3：工時卡與其他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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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作價規範-分配方式

 技術作價總值20%上繳國庫(現金或股權)

80%

20%

所分配學校及新創團隊部分：

 分配給學校部分不超過總值16%(得為現金或股權)，

其現金部位不超過總值6%。

 扣除分配學校部分，其餘應分配給新創團隊，惟只能

分配股權，不得分配現金。

✽技轉金上繳國庫之20%得為現
金或股權。
✽學校所分配持有之現金不超過
總值6%為原則。
✽整體技術作價現金部分上限原
則為不超過總值26%。

 技術作價總值80%應依規範分配予學校及技術團隊

附件4：技術作價規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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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僅技術股(0-160萬元)
2.僅現金(0-60萬元)
3.現金+技術股
    (~60萬元)+(~100萬元)

技術股
(640萬-800萬元)

800萬
(80%)

技術移轉
1000萬元

200萬元
(繳庫20%)

技術股
(0-200萬元)

現金
(0-200萬元) 

舉例：
學校某價創案獲補助2,000萬/年，依
規定技術作價金額不得低於補助款
40%(即800萬元)，現該案技術鑑價為
1,000萬元，依前述鑑價金額進行分配，
作法如下表：

✽現金不得超過總技術價值之26%，即260萬元。

學校

上繳
國庫

新創團隊

OR

附件4：技術作價規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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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票
(支票抬頭：
台北市電腦商
業同業公會)
2.公文+支
票
(受文者：台
北市電腦商業
同業公會)

技轉繳庫

股票繳
庫程序
參見下
頁。

股票 現金

*經查核發現計畫研發成果運用收入及衍生收入(註1)隱藏未繳時，除應悉數依限上繳外，並應另繳該隱藏收入的2倍
金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註1-衍生收入：因執行本計畫而有出版書刊、舉辦研討會、提供技術服務、採購（含賠償收入）及其他衍生所得等收入，扣除必要費用後之淨收益全部(詳
補助契約第五條第八項)。

附件5：研發成果技轉收入繳庫(1/2)

★ 學校執行學界科專計畫之研發成果收益為股票者，依經濟
部之股票上繳程序辦理成果繳庫(詳後頁)。

★ 學校執行學界科專價創2.0計畫，如屬申請適用新創專章成
果繳庫減半之學校，則配合辦理程序如下步驟：

(申請新創專章相關作業辦法調整簽核中，請依公告為準)

1) 先依公告時程辦理申請適用新創專章成果繳庫減半之作
業

2) 通過新創專章適用之審議後，學校檢附經濟部同意回函，
依研發成果股票繳庫程序(詳後頁)辦理屬經濟部成果額度
減半之繳庫作業。

3) 如未通過新創專章適用之審議，學校則仍依程序(詳後頁)
辦理屬經濟部成果20%之繳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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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研發成果技轉收入繳庫(2/2)
股票繳庫程序

1 請學校股票直接登記為「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基金」。

2

3

請學校發函至經濟部（副本學科辦公室），告知繳交
研發成果收益之股票給科發基金事宜。

經濟部發函予科發基金，說明學校繳股票給科發基
金事宜，並副知學校。

4 學校收到前述經濟部函文副本後，發函逕送股票予科
發基金(副本經濟部及學科辦公室)。

股票繳庫說明：

1.技轉收入全數為股票者
依程序辦理繳科發基金後始得
結案。

2.技轉收入部分為股票，
部分為現金者
(1)股票：依程序繳科發基金
(2)現金：繳交支票予台北市
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學界科專
計畫管理單位) 

PS.申請新創專章類型2者，請
俟收悉經濟部同意函後，再依
程序辦理繳庫(限股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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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新創專章
(相關作業辦法調整簽核中，請依公告為準)
 對象：受經濟部補助執行學界科技專案，且運用學界研發成果衍生新創公司或強化既有新創公司之公、私立大專院校。
 適用新創專章：

 種類1：（1）研發成果運用前免公告（2）境內讓與免報部（3）境外實施放寬部分限制
 條件：技術作價取得之股權佔該公司股權比率至少80%。

 種類2：（1）研發成果運用前免公告（2）境內讓與免報部（3）境外實施放寬部分限制
（4）研發成果之股權收入繳庫減免50%
 條件：a.技術作價取得之股權佔該公司股權比率至少80% & 

b.技術作價額度或新創公司募資額度 > 計畫補助款
申請時間：原則在計畫執行次年2月~12月(批次收件)
 申請發函之對象：經濟部產業技術司學界科專專案辦公室，並檢附

1. 經濟部學界科技專案研發成果適用新創專章申請表
2. 上述申請表所列相關證明文件
3. 電子檔光碟1張。

 注意事項：
 已通過學科制度評鑑：申請通過新創專章後，境外實施（授權、讓與）免報部核准；惟實施對象/地區屬陸港澳者仍
應報部核准，且非專屬授權對象/地區非屬陸港澳者則仍應報部備查。

 未通過學科制度評鑑：申請通過新創專章後，境外實施（授權、讓與）仍應依〈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
運用辦法〉第16條、第18條辦理報部核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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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緩課

 緩課申請：
 階段1：(目前)

 緩課認定：股票收入適用緩課所得稅之股票認定
 申請時間：股票分配予創作人當年度12月31日前

 階段2：(未來)
 擇低課徵認定：擇低課徵所得稅之從事研發認定作業
 申請時間：我國創作人得於取得股票日起持有股票， 且於我國境內之產業、學術或研究機構服務並從

事研發屆滿2年之日起
 申請發函之對象：

 經濟部補助計畫產生之成果，對象為經濟部。(申請文件請至學科官網下載)

 國科會補助計畫產生之成果，對象為國科會。

※何謂創作人？
【經濟部（產業技術司）學術或研究機構分配予創作人之股票申請適用緩課暨擇低課徵所得稅認定作業流程】第3條：稱創作人係指獲配股票且經
學術或研究機構內部認定屬參與科技計畫之研發人員及其他研發有關人員。
※何謂從事研發？
【我國學術或研究機構分配股票予我國創作人申請股票適用緩課所得稅作業辦法】第6條第3項：所稱從事研發，指我國創作人以科學方法或技術
手段從事產品、技術、勞務、服務流程或創作之創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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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研發成果運用報部核准/備查判斷



謝謝
聯絡方式：
經濟部產業技術司學界科專專案辦公室
Tel: 02-2394-6000 # 2802、 2804、2805、2809、2814
Add.:台北市中正區100重慶南路二段51號7F
Web.: https://tdpa.td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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